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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雲 林 縣 文 化 基 金 會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15年度 

壹、概況 

一、簡介 

本會係依據民國七十四年省政府公佈「台灣省加強文化建設重要

措施」中規定：各縣市成立「財團法人文化基金會」寬籌文化活動經

費管理運用文化活動資金，並由省政府補助，縣市政府編列預算及地

方自籌，各壹仟萬三對等方式籌措三千萬文化基金。 

本縣文化基金籌募工作，自七十五年四月十六日成立籌募小組

後，由時任縣長許文志為召集人，即積極展開勸募工作，在全縣各界

熱心人士及機關團體、廠商、寺廟、暨一般民眾支持贊助下，至七十

六年四月順利達到籌募 1,017萬元之目標，連同省政府補助 1,000萬

元及縣政府自籌 1,000萬元，合計 3,017萬元。同年七月間，向雲林

縣政府、法院申請核准正式成立「財團法人雲林縣文化基金會」。民國

七十八年文建會配合國建六年計畫，擬訂補助各縣市基金額已達成一

億元以上為目標，決定以「中央(文建會)補助款」、「台灣省政府補助

款」、「縣市政府自籌款」三對等方式籌足。陸續於民國八十六年完成

目標。 

二、設立依據 

成立主旨：本會以規劃、協調、推動雲林縣（以下簡稱本縣）社

會教育及各項藝文活動，響應政府推行文化建設，提昇縣民文化水準

為宗旨。 

三、設立目的 

本會之目的事業如下列： 

(一) 獎助高水準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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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理社會教育活動。 

(三) 舉辦國際性、全國（省）性及地方性文化活動。 

(四) 發行或補助出版有關文化著作書刊。 

(五) 文化館舍設施經營。 

(六) 其他與文化活動有關之事項。 

辦理前項事業所需經費之支出以每年基金孳息收入為限。 

四、組織概況 

本會設董事 15人及監察人 3名 

(一) 當然董事：由本縣縣長(或代理人)、雲林縣政府教

育處長、社會處長、新聞處長、文化觀

光處長(或代理人)等五人擔任。 

(二) 選(聘)任董事：由董事長就下列人員選聘之： 

(1) 基金捐助人或捐贈機關代表。 

(2) 有關機構代表。 

(3) 有關文化團體代表。 

(4) 推展文化活動熱心人士。 

(三) 董事會之職權： 

(1) 本會之基金管理與運用。 

(2) 核定本會年度之工作計畫及預、決算。 

(3) 有關本會目的事業之推動及達成。 

(4) 本會工作人員之編制、任免。 

(5) 本會章程、辦法之制定和修正。 

(6) 其他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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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設監察人 3人由雲林縣政府遴聘。 

(五) 監察人之職權： 

(1) 監督本會會務 

(2) 審查年度預算及決算報告 

(3) 稽核本會財務收支及財產資料 

(4) 選舉或罷免常務監察人 

(5) 其他應監察事項。 

(六) 設執行長 1人，由文化觀光處長（或代理人）兼任。 

(七) 得設副執行長 1 人，由文化觀光處副處長（或代理人）

兼任。 

◎ 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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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方針或計畫 

一、獎助高水準藝文活動 

本會為提升文化團體之創意及貢獻，運用公用資源、催生民間活

力，獎助補助文史團體、立案團隊、藝術家、文化達人、社區等來

營造文化藝術工作均衡發展之環境，並維護各族群特有文化藝術傳

承與發展，讓藝文團體經營之穩定持續與提升。 

(一) 獎助高水準藝文活動 

(二) 辦理期程：115年 1月 1 日至 12 月 31日止。 

(三) 工作計畫：  

(1) 邀請國內外知名音樂、戲劇、舞蹈、藝術團隊演出，舉辦

相關音樂戲劇巡演、文化劇場、藝術創作展覽活動等。 

(2) 辦理藝文節慶活動，促進文化觀光發展與行銷，帶動藝文

風氣提升和觀光人次增加。 

(3) 辦理閱讀推廣活動、講座分享會、保存文獻史料和文化資

產等。 

(4) 與豐泰文教基金會共同辦理高水準藝文展演偏鄉巡演活

動。 

(5) 流動藝術饗宴：邀請縣內傑出演藝團隊，演譯在地故事、

縣外演藝團隊匯演，結合古蹟、歷史建築、微冊角落、自

然景觀等，規劃演出促進藝文交流與推廣。 

二、辦理社會教育活動 

為促進雲林縣藝文發展，強化在地方文化扎根，配合辦理各類文化

藝術社會教育活動，進而了解地方文化軌跡、增進縣民對地方特色

的認同感，提升地方文化的水平。 

(一) 辦理社會教育活動 

(二) 辦理期程：115年 1月 1 日至 12 月 31日止。 

(三) 工作計畫：  

(1) 與本縣協會、團體共同辦理奮學獎助學金慈善公益活動。 

(2) 與公益基金會、社團、企業共同辦理社會教育文化活動。 

三、舉辦國際性、全國（省）性及地方性文化活動 

配合辦理各類國際小型展演、全國及地方性的藝術季、文化節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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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活動，完整細緻呈現地方藝文特色，長期推動文化發展及培養

藝術欣賞人口，使地方、縣民不斷的提升藝文水準。 

(一) 辦理國際性、全國性及地方性文化活動 

(二) 辦理期程：115年 1月 1 日至 12 月 31日止。 

(三) 工作計畫：協助辦理北港燈會、雲林客家桐花祭、雲林詔安客

家文化節、雲林國際偶戲節、雲林社造嘉年華成果展、雲林海

洋音樂季、雲林文化藝術獎、林內紫斑蝶季、大埤稻草藝術文

化節等國際性、全國性、地方性活動。 

四、推廣閱讀及有關圖書文化行銷 

對閱讀推廣具有熱誠的特色商店，透過圖書展售之方式導入，形成

雲林縣閱讀人文地圖，提倡閱讀、提升閱讀，也鼓勵或補助商家提

出自己的「微冊主張」，用品牌經營的概念推廣特色閱讀、著作出

版。 

(一) 微冊角落—整個雲林縣都是你的圖書館、雲林閱讀療癒之旅 

(二) 辦理期程：115年 1月 1 日至 12 月 31日止。 

(三) 工作計畫：  

(1) 閱讀融入生活，透過微冊角落據點建置，提升閱讀可近性

與閱讀溫度。 

(2) 透過微冊角落計畫，串起本縣特色店家並分享各自品牌故

事，推廣講座或現場走讀導覽微冊據點，藉以行銷在地特

色文化。 

(3) 主題裝置策展：閱讀綠洲，增加綠植，化身為「微冊角落」

特色店家的立體地圖，讀者可在圖書館全館中發現大大小

小的微冊空間痕跡，陳列邀請閱讀欲望的不只是書，還有

對個人、鄉土、國家的期許與願景。 

 

 

参、本年度預算概要 

一、收支餘絀概況： 

1.本會預計年度收入總額為 2,800,000元： 

(1)捐助收入 2,000,000 元  (2)利息收入 8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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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度預計支出總額為 2,800,000元，分項支出： 

(1)人事費為    95,000元  (2)藝文活動費 2,441,000元 

(3)辦公費為   120,000 元  (4)郵電費為     18,000元 

(5)旅運費為    26,000 元  (6)特別費為    100,000 元 

(7)保險費為         0 元  (8)退休金為          0元 

二、淨值變動概況： 

1.本會母基金上年度餘額為 108,300,000元。餘絀共計為 

(1)累積賸餘為 2,473,000元(2)本期餘絀為 0元 

(3)上年度淨值合計為 110,773,000元 

2.母基金截止本年度餘額為 108,300,000元。餘絀共計為 

(1)累積賸餘為 2,473,000元(2)本期餘絀為 0元 

(3)本年度淨值合計為 110,773,000元 

三、現金流量實況 

1.本年度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1)現金流量本期餘絀為 0 元 

(2)流動資產淨減數為 0元 

(3)流動負債淨減數為 20,000元 

(4)業務活動之現金流出為 0元 

2.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為 0元。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也為 0元。 

3.現金及銀行存款之淨減數為 20,000元 

(1)期初為 110,793,000元   (2)期末為 110,773,000元 

四、其他 

本會固定資產投資及轉投資目前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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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一、前年度(113) ： 

本會在設立成立目的下，辦理獎助高水準藝文活動、辦理社會教

育活動及舉辦國際性、全國性及地方性藝文活動等，並推廣閱讀

及進行有關圖書文化行銷，長期推動文化發展及培養藝術欣賞人

口，讓本縣藝文水準提升，執行情形如下： 

(一) 獎助高水準藝文活動 

與雲林縣政府及豐泰文教基金會共同辦理「2024 雲林表演藝術

活動」及「2024 雲嘉嘉營視覺藝術連線」等相關活動，邀請國

內外知名音樂、戲劇、舞蹈、藝術團隊演出，舉辦相關音樂戲
劇巡演、文化劇場、藝術創作展覽等活動。鼓勵本縣藝文團體
深耕發展，同時促進藝文交流與推廣。 

(二) 舉辦國際性、全國性及地方性文化活動 

與雲林縣政府共同舉辦「雲林詔安客家文化節」、「雲林社造
嘉年華」、「成龍濕地國際藝術季」等相關活動。從文化、藝

術、社區、生態等不同面向推廣藝文和觀光休閒，並結合在地

文化內涵，喚起並延續在地文化。此外，更配合辦理各類國際
小型展演、全國及地方性的藝術季、文化節慶藝術活動，完整

細緻呈現地方藝文特色，長期推動文化發展及培養藝術欣賞人

口，使地方、縣民不斷的提升藝文水準。 
 

1.與雲林縣政府共同舉辦「雲林詔安客家文化節」 

客家委員會為了讓全國客家文化永續扎根，自 98 年起與各地方
政府、鄉鎮市公所、地方社團合作舉辦「客庄 12大節慶」活動；

「雲林詔安客家文化節」於同年獲選客庄 12大節慶之一。 

113年雲林詔安客家文化節邁入第 16年的辦理。在經濟效益上，

透過文化節慶的人潮帶動，增加詔安地區（崙背、二崙及西螺）

觀光工廠、文創及在地店家、特色農特產的銷售，並促進詔安

地區觀光產業的發展及升級，達到永續觀光的理念，此外，亦
串聯雲林詔安地區景點，持續開發雲林客家特色遊程；在文化

效益上，透過客家文化節活動，提升詔安客家地區民眾的文化

認同和自信。藉由一系列活動的呈現，讓全國民眾認識雲林獨
特的詔安客家文化及詔安客語，傳承並呈現詔安三寶「武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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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戲」及「開口獅」的文化底蘊。 

 
2.與雲林縣政府共同舉辦「雲林社造嘉年華」 

文化部於民國 83 年推動全台社區總體營造計畫，經歷新故鄉第

二期、社造三期等將近 30年軌跡，雲林縣用心推動、長期績優，
於全臺評核成績名列前茅，鄉鎮市公所表現亦獲得文化部支

持，113-114一次核定二年度計畫，去年以「巷仔內趴趴造，好

吃好玩攏底加」為主題，在 11月 2日於林內寶隆紙廠辦理成果
展，活動主題區包括了「巷仔內廟埕口」、「巷仔內古早味」、

「巷仔內真功夫」、「巷仔底尪仔冊」及「巷仔內看電影」，

每個區域都以不同的面貌訴說著巷弄的獨特性。 
113年「雲林社造嘉年華」特別推出 10條深度文化一日遊行程，

將雲林的農漁產業、生態景觀、文化歷史串聯成一個完整的體

驗，民眾不僅可以品味巷弄美食，還能深入參觀當地的傳統手
作工坊和文化景點。 

巷弄不僅是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間，更是社區連結和記憶的承

載。「巷仔內趴趴造」嘉年華不僅展示巷弄文化的精髓，更提
供一個讓居民表達自我、凝聚社區向心力的平台，讓參加者透

過與當地居民的互動，感受到巷弄中的人情味和歷史軌跡。這

樣的活動也讓雲林的巷弄文化得以被保留並傳承，成為地方特
色的一部分。 

 

3.與雲林縣政府共同舉辦「成龍濕地流動藝術饗宴」 
民國 99年起舉辦「成龍濕地國際環境藝術節」延續至今的流動

藝術饗宴，曾創下單年高達 60 個國家，185 位藝師提案，辦理

13年共累計約 1,300件提案設計案，實際完成 59 件環境藝術作
品，堅持使用就地取材、友善環境、可自然分解的媒材，且由

社區居民、在地學童、全國青年志工與藝師共同執行創作；近

年更將環境藝術結合多元藝術，例如音樂、舞蹈等表演藝術，

並用紀錄片、微電影、繪本記錄下成龍濕地的故事，是臺灣濕

地藝術季的標竿。 

113 年成龍濕地流動藝術饗宴於 8 月 3 日-8 月 4 日辦理成果展
演，包含文創市集、街頭藝人表演節目等，將環境生態、環境

藝術、影像、音樂作品等創作、成龍濕地養殖業與地方創生所

研發的在地特色料理、茶點，交叉串聯成果展現，希望來訪的
旅客好好用眼耳鼻舌身五感，體驗海口人的熱情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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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推廣閱讀及有關圖書文化行銷 

與雲林縣政府及豐泰文教基金會共同辦理「精萃–雲林文學之

美巡迴展」，藉由本次巡迴展之辦理，使民眾對本縣文學家及
文學作品有更多的了解，並透過平易近人及互動式的展覽，拉

近民眾與文學的距離，將展覽場域中隨意瞥過的字句能隨手可

得，並以書籤形式帶回家，使文學深植人心，並成為民眾的日
常，進而提升閱讀的風氣。 

 

(四) 辦理社會教育活動 

補助社團法人社會關懷協會辦理「【愛與分享】113年度雲林縣
國民中小學奮學獎助學金慈善公益活動」，鼓勵雲林縣內艱困

家庭及熱心服務學童們努力向學、在各方面有一技之長，共同

回饋社會並落實社會責任。 

二、上年度(114) ： 

配合捐助單位，共同主辦執行相關藝文活動及工作計畫，有效推

動基金會之業務，執行情形如下： 

(一) 成龍濕地流動藝術饗宴 

「流動藝術饗宴」將表演藝術與古蹟歷建、自然環境景點融合

一體的沉浸式演出型態，成功打破劇場舞台的框架，讓表演型

態呈現更加多元樣貌，而《成龍濕地流動藝術饗宴》是其中最
令人驚豔的活動安排。 

10 多年來針對成龍濕地難以運用的土地，持續進行獨特的文化

藝術活動，對於《成龍濕地流動藝術饗宴》活動中的舞台設計
採用天然濕地景觀，並非為了活動便利而控制自然環境的呈

現，除了表演藝術及裝置藝術製作外，駐村藝術家的持續培養

與運用當地特產開發的生態餐桌，紮根社區並高度與社區連
結，獲得高度肯定。 

(二) 2025雲林表演藝術活動 

與雲林縣政府及豐泰文教基金會共同辦理 2025雲林表演藝術活

動，邀請日本知名演歌歌手長山洋子睽違 7 年再度登台辦理之

演唱會，由長山洋子本人親自演奏津輕三味線，搭配震撼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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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共演，帶來傳統與創新融合的音樂饗宴；另辦理《漫遊雲林・

漫畫台灣——微冊角落 x 圖書館親子共讀體驗計畫》，以漫畫沉
浸式閱讀體驗進行展場設計，不僅將閱讀帶入更具體驗感的空

間，透過精心設計的場域與視覺裝置，讓觀眾彷彿進入漫畫的

世界，親身感受圖像與故事交織的魅力。 

伍、其他 

本會固定資產投資及轉投資目前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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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雲 林 縣 文 化 基 金 會  

收 支 營 運 預 計 表  
中華民國 115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科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比 較 增 減 ( ─ ) 說 明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938 

    0 

938 

0 

 

 

 

628 

 

83 

   330 

116 

4 

0 

     

95 

     0 

 0 

 
 
 
 
310 

 100.00 

      0 

 100.00 

  

 

 

 

 

  66.95 

 

   8.85 

  35.18 

 12.37 

 0.42 

 0  

  10.13  

    0 

    0 

 

  33.05 

 

收入總額 

 受贈收入 

 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支出總額 

 

 人事費 

 

藝文活動費 

 

 辦公費 

 

 郵電費   

  

 旅運費 

 

 特別費 

 

 保險費 

 

 退休金 

 

 

 

本期餘絀 

 

2,800 

2,000 

800 

  

 

 

 

2,800 

 

95 

 

2,441 

 

120 

 

18 

 

26 

 

100 

 

0 

 

0 

 

 

 

0 

100.00 

71.43 

28.57 

   

 

 

 

100.00 

 

3.39 

 

87.18 

 

4.29 

 

0.64 

 

0.93 

 

3.57 

 

0 

 

0 

 

 

 

0.00 

 

2,800 

2,000 

800 

  

 

 

 

2,800 

 

95 

 

2,441 

 

120 

 

18 

 

26 

 

100 

 

0 

 

0 

 

 

 

0 

100.00 

71.43 

28.57 

   

 

 

 

100.00 

 

3.39 

 

87.18 

 

4.29 

 

0.64 

 

0.93 

 

3.57 

 

0 

 

0 

 

 

 

0.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民間團體企
業之捐助。 

定存之孳息 
 
 
 
 
 
 
 

 

 

董事及監察
人出席費 
 

補助辦理相
關活動、出
版品 
年度業務、
辦公花費 

傳真、電
話、郵寄費
用 
出差旅、
食、住宿 

配合地方、
文藝、教育
團體補助 

 

 

 

 

 

預計年度剩

餘 

填表說明：1.百分比欄計算以業務收入為基底(100%)，計算至小數點後二位四捨五入。 

2.表內「科目」，可依會計制度規範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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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雲 林 縣 文 化 基 金 會  

現 金 流 量 預 計 表  
中華民國 115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預 算 數  說 明 

業務活動之現金流量 

  本期賸餘(短絀─) 

  調整非現金項目 

    流動資產淨減(淨增) 

    流動負債淨增(淨減)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融資活動之現金流量 

  … 

 

 

 

      融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流出─) 

現金及銀行存款之淨增(淨減─) 

期初現金及銀行存款 

期末現金及銀行存款 

 

0 

0 

    -20 

    -20 

 

 

 

 

0 

 

 

 

0 

    -20 

110,793 

110,773 

 

填表說明：1.表列項目請參考非營業基金會會計科目及其編號參考表(作業基金適用)，填列至 3 級項目，

4級項目請於說明欄中敘明。 

2.表列各項目，如無法直接由明細表或預計平衡表核對者，請於說明欄內詳述其明細科目、計

算方式及原因。 

3.本表係採現金及銀行存款基礎，包括現金及自投資日起 3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等。 

4.本表「調整非現金項目」欄所列，包括提存呆帳、折讓及損失、折舊及折耗、攤銷、兌換短

絀(賸餘─)、處理資產短絀(賸餘─)、債務整理短絀(賸餘─)其他、流動資產淨減(淨增─)

及流動負債淨減(淨增─)。 

5.基於充分揭露原則之考量，各基金應於附表 5-1揭露不影響現金流量之投資及融資活動，如

資產作價撥充基金之恕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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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雲 林 縣 文 化 基 金 會  

淨 值 變 動 預 計 表  
中華民國 115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目 上 年 度 餘 額 本年度增(減─)數 截至本年度餘額 說 明 

基金 

 

  創立基金 

   

  捐贈基金 

 

  其他基金 

  … 

 

 

公積 

  捐贈公積 

  資產增值公積 

  其他公積 

  … 

 

 

餘絀 

 

  累積餘絀(短絀) 

 

  本期賸餘(短絀) 

 

 

 

 

 

 

 

 

 

合    計 

108,300 

 

108,300 

 

 

 

 

 

 

 

 

 

 

 

 

 

 

 

 

2,473 

 

0 

 

 

 

 

 

 

 

 

 

110,773  

       108,300 

 

      108,300 

 

 

 

 

 

 

 

 

 

 

 

 

 

 

 

 

      2,473 

  

           0 

 

 

 

 

 

 

 

 

 

      110,773 

 

 

定存母基金 

填表說明：本內「科目」，可依會計制度規範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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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雲 林 縣 文 化 基 金 會  

收 入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15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說  明 

     

             0 

            938 

            0 

 

 

 

 

 

 

 

 

 

 

 

 

 

 

 

 

 

 

 

 

 

   

  

 

 

 

             938 

 

受贈收入 

 

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總   計 

      2,000 

        800 

0 

 

 

 

 

 

 

 

 

 

 

 

 

 

    2,800 

       2,000 

800 

0 

 

 

 

 

 

 

 

 

 

 

 

 

 

    2,800 

 
民間團 體、企業之捐助。 

 

定存之孳息 



C2 
 

財 團 法 人 雲 林 縣 文 化 基 金 會  

支 出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15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 年 度 決 算 數 科 目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上 年 度 預 算 數 說  明 

     

83 人事費 95 95 董事及監察人出

席費。 

     

     

330 藝文活動費 2,441 2,441 辦理本縣藝文推

廣活動及媒體行

銷宣傳等。 

     

     

116 辦公費 120 120 辦公業務支出及

內部設備增列維

修、每月會計帳

務、年度報稅帳

務。 

     

     

4 郵電費 18 18 電話及傳真，郵寄

資料。 

     

0 旅運費 26 26 縣內、外出差，旅

費住宿交通費。 

     

     

95 特別費 100 100 公務聯繫接待及

致送及補助捐贈

地方文化教育及

地方弱勢團體辦

理各項藝文事宜。 

     

     

0 保險費 0 0 專職人員勞、健保 

     

0 退休金 0 0 專職人員提撥勞

保退休金 

     

628 總    計 2,800 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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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雲 林 縣 文 化 基 金 會  

固 定 資 產 投 資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15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說 明 

無 

 

 

 

 

   

 

 

 

 

   

 

 

 

 

 

 

 

 

 

   

 

 

 

 

 

 

 

 

 

 

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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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雲 林 縣 文 化 基 金 會  

轉 投 資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 115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投 資 事 業 名 稱 
本 年 度 

增 ( 減 ─ ) 數 

累 計 

投 資 淨 額 
說 明 

無 

 

 

 

 

   

 

 

 

 

   

 

 

 

 

 

 

 

 

 

   

 

 

 

 

 

 

 

 

 

 

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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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雲 林 縣 文 化 基 金 會  

資 產 負 債 預 計 表  
中華民國 115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1 1 3 ( 前 年 ) 

12月31日實際數 
科 目 

115 年 12 月 31 日 

預 計 數 

114年(上年)12月31日 

預 計 數 
比 較 增 減 

    

 

5 

110,788 

             0 

 0 

 0 

 

 

110,793 

 

 

0 

20 

 

 

 

20 

 

 

108,300 

2,163 

310 

 

110,773  

        110,793 

 

   資    產 

現金 

銀行存款 

其他應收款 

 

存出保險金 

暫付款 

 

 

 

  資 產 合 計 

 

 

   負    債 

應付保留款 

應付費用 

 

 

 

  負 債 合 計 

 

   淨    值 

基金 

期初累積餘絀 

本期餘絀 

  

 

 淨 值 合 計 

負債及淨值合計 

 

 

         10 

    110,763 

          0 

          0 

          0 

 

 

 

    110,773 

 

 

 

          0 

          0 

 

 

 

          0 

 

 

    108,300 

      2,473 

          0 

 

 

     110,773 

     110,773 

 

 

         10 

    110,453 

          0 

          0 

          0 

 

 

 

    110,463 

 

 

 

          0 

          0 

 

 

 

          0 

 

 

    108,300 

      2,163 

          0 

 

 

     110,463 

     110,463 

 

 

0 

310 

0 

 

0 

0 

 

 

 

          310 

 

 

 

0 

0 

 

 

 

0 

 

 

0 

310 

0 

 

 

310 

310 

填表說明：1.表內「科目」，可依會計制度規範填列。 

2.上年預計數係就法定預計數按實際業務狀況調整之數額(即原有之調整後預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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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雲 林 縣 文 化 基 金 會  

員 工 人 數 彙 計 表  
中華民國 115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職   類 ( 稱 ) 本 年 度 員 額 預 計 數 說  明 

董事長 

執行長 

 

副執行長 

 

   

 

 

 

 

 

   

 

 

 

 

 

 

 

 

 

 

 

 

 

 

 

 

 

   

 

    總    計 

            1 

            1 

 

1 

 

             

 

 

             

 

 

 

 

 

 

 

 

 

 

 

 

 

 

 

 

 

 

 

 

 

 

             3 

無給職 

無給職 

 

無給職 

對外處理藝文推廣及相關地方藝文活

動，處理內部行政、外部活動統籌辦

理等。 

 

 

 

填表說明：表內「職類(稱)」，可依實際現況分類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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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雲 林 縣 文 化 基 金 會  

用 人 費 用 彙 計 表  
中華民國 115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目 名 稱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說  明 

員工薪資 

 

 

董事及監察人出席報酬 

   

超時工作報酬 

 

津貼 

 

獎金 

 

退休、撫卹金及遣散費 

 

分擔保險費 

 

福利費 

 

其他 

 

 

   

 

 

 

 

 

 

     

 

 

 

   

    總    計 

                  0 

 

 

                 95 

  

                  0 

 

 

                  0 

 

                  0 

 

                  0 

 

                  0 

 
                  0 

 

                  0 

 

 

 

 

 

 

 

 

 

 

 

 

 

 
                95 

現任員工皆為兼職無給職 

 

 

38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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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團 法 人 雲 林 縣 文 化 基 金 會  

 

 

 

執行長： 

 

董事長： 

 


